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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新

民校區管理學院 4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古國隆教務長                   記錄：蔡甲申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教務會議，請各位委員提供建言，使本校教務

工作能順利推動。 
 
貳、宣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紀錄及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紀錄確立並同意備查。 
 

參、工作報告 
(請參閱附件一，頁 16)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報告。 
說明：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資料，如下表所示。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生活與園藝 沈榮壽 
前瞻資訊科技 葉瑞峰 
基礎程式設計 許政穆 
情感設計研究 王秀鳳 
數位內容設計與製作 王佩瑜 
前瞻資訊科技 許政穆 
書藝與生活 陳政見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 林志鴻 
人權與法律 陳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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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 陳佳慧 
工程與生活 謝奇文 
溝通與簡報技巧 王思齊 

二、遠距教學所開設課程包含「生活與園藝、前瞻資訊科技及基礎程式設計」

等 11 門；磨課師課程開設「溝通與簡報技巧」1 門。 
三、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提報大綱資料，將依規定期限填入本校課程資源

網之「課程大綱」填報欄位。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為利104學年度入學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順利畢業，請各學系檢視專業選

修學程(課程模組)開課情形，並研擬替代方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104 學年度起大學部課程模組化，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大學部日間學制

(修業年限 4 年)學生修畢 128 學分(含通識課程、院共同課程、系基礎課

程、系核心課程及至少 1 專業選修學程)方可畢業。經查本校 104 學年度

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其專業選修學程至少擇 2 學程修畢者，共有 18 個

學系組；至少擇 1 學程修畢者共有 23 個學系組。 
二、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略以，「選課人數未達門

檻，但有 1 人以上時亦可開課，惟該課程上課時數不計入基本授課時數，

列入義務授課時數」。 
三、另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款「不同學程中相同課程或等同課

程，如經學程所屬單位審查同意認列，該課程即可同時認列滿足不同學

程要求，但認列課程在畢業學分總計只能計算一次」。 
四、惟部分學系 104 學年科目冊訂定較嚴格之畢業條件(至少擇 2 個專業選修

學程修畢者)，導致學生修課困難，未能於畢業前達到規定之畢業條件，

選課人數未達開課門檻亦請開課，並依規定列入義務授課或研擬同意認

列方案，經學系課程委員會議或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簽請院長及教務長

同意，以滿足不同學程之學分要求。 
五、本案業已於 107 年 9 月 28 日函知各學系參辦，請研擬同意認列方案之學

系於本(107)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前完備程序送教務處據以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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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有畢業審查相關問題，請洽教務處各校區(蘭潭註冊與課務組、民雄教

務組、新民聯合辦公室)承辦人員。 
七、檢附本校學程實施辦法(請參閱附件二，頁 24)。 

決定：洽悉，並請研擬同意認列方案之學系於本(107)年11月30日前完備程序送

教務處，俾利辦理後續事宜。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案由：本校自107學年度起通識教育必修「服務學習」課程，調整為「校園服務」

課程，每學期至少18小時，提請報告。 
說明： 
一、自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原通識教育基礎素養大一「服務學習」課程

(必修 0 學分)，每學期至少 36 小時，調整為「校園服務」課程(必修 0 學

分)，每學期至少 18 小時，由各學系規劃。 
二、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請參閱附件

三，頁 26)、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請參閱附

件四，頁 27)及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請參閱

附件五，頁 29)審議通過。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案由：本校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通識教育課程標準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通識教育 10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業提經

107 年 3 月 2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

(請參閱附件六，頁 31)修正通過，依行政程序應提請 106 學年度校課程規

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並自 107 學年度實施；惟 107 年 3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請參閱附件七，頁 34)通過調整

107 學年度通識教育學分配置及必選修科目冊案，此案依法須送 106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及 106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可於 107 學年度實施。 
二、為審慎審議 107 學年度通識教育學分調整通識教育必修(大學英文增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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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大學國文增列 2 學分)及通識教育選修(減少 2 學分)，並重製必選

修科目冊及課程地圖。本案業經本校 106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請
參閱附件八，頁 36)同意召開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審議相關之變

更科目及內容後，再報請 107 學年度本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核備。 
三、經提 107 年 5 月 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

會議(請參閱附件九，頁 40)決議本案不再議，維持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決議。 
四、檢附 10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通識教育課程標準及課程地圖(大學部及

進修學士班)。 
決定：洽悉。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4點及第5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

會議(請參閱附件十，頁 42)通過。 
二、主要修正內容為延長課程可開設年限，連續 3 學年度未開設課程經通識

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刪除，餘為文字修正。 
三、檢附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4 點及第 5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十一，頁 43)、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二，頁 44)、現行規定(請參

閱附件十三，頁 45)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十四，頁 4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案由：本校通識教育修課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

會議(請參閱附件十五，頁 47)通過。 
二、主要修正內容為新增 107 學年度修課規定、增加各年級學生各學期至多

可修讀 3 門、108 學年度起可修習本學系以外之他系專業必修課程採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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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選修學分。餘為文字修正。 
三、檢附本校通識教育修課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六，頁 48)、修

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十七，頁 53)、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十八，頁 56)及
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十九，頁 58)。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規定第 10 點第 1 款：「各學系可提出專業必修課程經本校通識教育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納入通識課程相關領域」，修正為：「各學系

可提出專業必修課程，經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提送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納入通識課程相關領域」。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本校108學年度第一階段加退選時程擬訂於開學前一週實施，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 107 學年度第一階段加退選時程為開學後第 1 週，第二階段加退選

時程為開學後第 2 週，第 3 週為逾期加退選。 
二、為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同時儘速核發兼任教師鐘點費，其他國立大學第

一階段選課均訂於開學前實施，擬將 108 學年度第一階段加退選訂於開

學前 1 週實施，第二階段加退選時程為開學後第 1 週，開學後第 2 週為

逾期加退選。 
三、檢附本校 107 學年度行事曆(請參閱附件二十，頁 59)。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修正本校選課要點提送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第2點及第4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 7 條第 5 項規定，增列本要點第 2 點第 2 項。 
二、配合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實務作業，爰修正本要點第 4 點。 
三、檢附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4 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二十一，頁 61)、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二十二，頁 63)、
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二十三，頁 64)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二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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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現行規定第 8 點：「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

為：「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5條、第6條及第7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維護他校至本校校際選課學生修課權益，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 
二、本案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函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三、檢附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二十五，頁 66)、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二十六，頁 67)、
現行條文(請參閱附件二十七，頁 68)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二十八，頁

69)。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 7 條：「……。複查後仍有疑義者，由教務處召集學生及授課

教師面談」，修正為：「……。複查後仍有疑義者，由教務處召集學生及

授課教師專案處理」。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民雄校區教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轉系辦法第9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6 年 3 月 19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建議(請參閱附件二十九，頁 70)，爰修正本辦法第 9 條。 
二、檢附本校學生轉系辦法第 9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十，頁

75)、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三十一，頁 76)、現行條文(請參閱附件三十

二，頁 78)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三十三，頁 79)。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現行條文第 11 條：「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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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避免本要點名稱與教師評鑑混淆，爰修正名稱為「國立嘉義大學教師

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二、本次修正規定如下： 

(一)第 10 點：界定未達 3.5 採計標準為單一科目；增訂疑似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二)第 11 點：修正系所主管輔導方式及增訂輔導時程。 
(三)第 12 點：增訂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不佳或連續未達 3.5 者處置規定。 
(四)第 13 點：增訂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評議措施。 
(五)第 14 點：增訂懲處規定。 

三、檢附本校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十四，頁

80)、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三十五，頁 83)、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三十

六，頁 85)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三十七，頁 87)。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刪除修正規定第 10 點第 2 項、第 13 點，第 14 點至第 16 點依序移列為

第 13 點至第 15 點。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本校組織規程第 15 條及第 18 條修正，爰配合修正旨揭要點第 3 點

第 1 款規定，主任委員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一人擔任，並增加法律專家

代表。 
二、本要點第 3 點第 3 款明訂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情事。 
三、修正本要點第 7 點，現行規定審議程序為經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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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修正規定為行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校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十八，

頁 88)、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三十九，頁 90)、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四

十，頁 92)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四十一，頁 93)。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刪除修正規定第 3 點第 3 款第 5 目，第 6 目移列為第 3 點第 3 款第 5 目。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本校彈性學分課程試行要點第2點、第4點及第5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彈性學分(深碗、微型)課程為計畫型課程，配合課程開設實務作業，

爰修正本要點。 
二、檢附本校彈性學分課程試行要點第 2 點、第 4 點及第 5 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四十二，頁 94)、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四十三，頁 97)、
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四十四，頁 98)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四十五，頁

9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本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4點及第7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領域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請參閱附件四十六，頁 100)辦理。 
二、修正本要點第 4 點，係針對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所需申請送審之委員會，

除原訂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外，另依開設通識跨

領域課程所需，增加通識教育領域課程委員會及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三、修正本要點第 7 點，主授教師於期末課程結束，依課程屬性向院課程委

員會或通識教育課程委員報告課程執行績效，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四、檢附本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第 4 點及第 7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四十七，頁 102)、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四十八，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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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請參閱附件四十九，頁 104)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五十，頁

10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訂定本校實習課程績效自我評鑑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提升辦理實習課程之品質，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

評量辦法」(請參閱附件五十一，頁 106)，訂定本校實習課程績效自我評

鑑要點，透過定期績效評量，落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相關機制之建立及

成效之評估。 
二、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實習課程績效自我評鑑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請參閱

附件五十二，頁 108)、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五十三，頁 110)及奉核可簽

(請參閱附件五十四，頁 1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訂定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規範各學系開設課程之限制及處理原則，爰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

課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訂定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要點。 
二、本要點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 2 條：規範開設課程總量管制含括範圍。 
(二)第 3 條：各學制規劃開課量之依據。 
(三)第 4 條第 1 款：訂定各學系實際開課總量之上限。 
(四)第 4 條第 2 款：規範各學系超過學時上限，超支經費之支應方式。 

三、檢附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要點草案逐條說明(請參閱附件五十五，頁

112)、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五十六，頁 113)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五十

七，頁 114)。 
決議：照案通過；本要點自108學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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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本校課程結構外審作業要點第3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 107 學年度推動課程結構外審實務作業，修正第 3 點外審委員人數

為 1 人至 3 人。 
二、檢附本校課程結構外審作業要點第 3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十

八，頁 116)、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五十九，頁 117)、現行規定(請參閱

附件六十，頁 118)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六十一，頁 11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 106 年 9 月 8 日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請參閱附件

六十二，頁 120)，爰修正本作業規範。 
二、檢附本校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十三，頁

127)、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六十四，頁 139)、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六

十五，頁 143)、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六十六，頁 147)。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維持現行名稱「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 
二、修正規定第 6 條：「外國學生入學標準申請大學部及碩士班總平均須在 C

或六十分以上；入博士班者，總平均成績均在 B 以上或七十分」，修正為：

「外國學生入學標準申請大學部及碩士班總平均須在 C 或六十分(含)以上；

入博士班者，總平均成績均在 B 或七十分(含)以上」。 
三、修正規定第 9 條第 3 款：「複審會議由國際副校長、國際長、教務長、學

務長、主計室主任、相關學院院長及相關系所主管組成之……」，修正為：

「複審會議由校長指派之副校長、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主計室主任、相關學院院長及相關系所主管組成之……」。 
四、修正規定第 12 條：「……但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經所屬系(所)主任(所

長)、院長同意，並報請校長核准後，得於次一學期註冊入學」，修正為：

「……但外國研究生經所屬學系(所)主任(所長)、院長同意，並報請校長



11 

核准後，得於次一學期註冊入學」。 
五、修正規定第 16 條：「……申請休學、退學，其休學、退學、復學規定依

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修正為：「……申請休學、退學，其休學、退

學、復學規定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現行規定第 20 條：「……統籌辦理外國學生申請案件及生活、學業之輔

導、考核事項……」，修正為：「……統籌辦理外國學生申請案件及生活、

學業之輔導等相關事項……」。 
七、修正規定第 24 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暨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修正為：「本作業規範未盡事宜，應依『教

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暨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修正規定第 25 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施行」，修

正為：「本作業規範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九、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教育學系 
案由：本校教育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第4點、第6點及第7點修

正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2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教育學系系務會議

(請參閱附件六十七，頁 148)修正通過。 
二、為鼓勵系上優秀學生留在本學系，提升本學系招生，爰修正本校教育學

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第 4 點，放寬錄取名額，以不超過 6
名為原則。並追溯自 107 學年度申請的學生適用，提請教務會議追認。

餘為文字修正。 
三、檢附本校教育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6 點及

第 7 點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十八，頁 149)、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

六十九，頁 150)、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七十，頁 151)及奉核可簽(請參閱

附件七十一，頁 15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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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所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特殊教育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請參閱附件

七十二，頁 154)修正通過。 
二、配合本校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已刪除「五年」字樣，爰修正本系實施

要點及申請表單。 
三、本系為鼓勵大學部有研究興趣之優秀學生繼續就讀碩士班，鼓勵曾申請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者，得向本系提出申請。 
四、依據本校學生修習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修正本要點第 6 點：「取得預

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畢生)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

業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

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刪除(不含延畢生)文字。 
五、本要點第 8 點刪除。 
六、檢附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七十三，頁 155)、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七十四，頁

157)、現行規定(請參閱附件七十五，頁 159)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七十

六，頁 16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農學院植物醫學系 
案由：訂定本校農學院植物醫學系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學生修習學、碩一貫學程辦法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7 次植物醫學系系務會議(請參閱

附件七十七，頁 162)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農學院植物醫學系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草案全文(請參閱

附件七十八，頁 164)、申請書(請參閱附件七十九，頁 165)、研究規劃範

例(請參閱附件八十，頁 166)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八十一，頁 168)。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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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農學院植物醫學系 
案由：農學院植物醫學系於107學年度開設「作物健康管理學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107 年 9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植物醫學系第 1 次

系務會議(請參閱附件八十二，頁 171)及 107 年 9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植物

醫學系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請參閱附件八十三，頁 173)決議辦理。 
二、本學程係配合 107 年度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Ac1-3 農業產業地景與

植物醫學人才培育計畫」開設，並期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三、因 107 學年度開課在即，為配合教務會議時間異動，本案擬先提送教務

會議審議後，再送院課程委員會追認，以完備相關程序。 
四、檢附本系作物健康管理學程規劃書(請參閱附件八十四，頁 174)、作物健

康管理學程修習要點(請參閱附件八十五，頁 178)、作物健康管理學程申

請書(請參閱附件八十六，頁 181)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八十七，頁 182)。 
決議：照案通過。惟本案請植物醫學系提請農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後，

再提下次教務會議報告。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生命科學院107學年度增設「環境永續生態養殖產業加值人才培育」學程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高教深耕計畫「院特色跨領域學程-Ac1-8 生命科學院跨領域學程人

才培育計畫」，擬增設「環境永續生態養殖產業加值人才培育」院級跨領

域學程。 
二、檢附「環境永續生態養殖產業加值人才培育學程」修習要點(請參閱附件

八十八，頁 184)、課程規劃書(請參閱附件八十九，頁 186)及奉核可簽(請
參閱附件九十，頁 18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廢止「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大四學生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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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7 月 17 日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會議(請參閱附

件九十一，頁 190)通過。 
二、配合師資培育法於 107 年 6 月 14 日修正，教師資格取得流程由原「先實

後檢」每年 3 月教檢，改為「先檢後實」，應屆畢業師資生得於大四以暫

准報名方式報考 6 月教檢。另師資培育將全面鬆綁師培課程，未來教育

部只訂定師資培育課程的基準，所有的課程內容將由各師培大學視學校

特色自行規劃，爰提案廢止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師資培育大四學生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請參閱附件九十二，

頁 19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7 月 17 日召開之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會議(請

參閱附件九十三，頁 195)通過。 
二、配合教育部 108 新課綱上路及新師資培育法，師培課程全面鬆綁，未來

教育部只訂定師資培育課程的基準，所有的課程內容將由各師培大學視

學校特色自行規劃。 
三、查本校師資類科計有中教、小教、特教、幼教等四大類師資類別，各師

資培育單位應依教育部訂定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及「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基準」，分就其師資類別有系統的整合規劃課程，以建構各師資培育

學系之教育特色，並確保師培生的專業水準及基本能力。 
四、為明訂本校教學實習課程之外埠參訪、集中實習、實地實習之期程及安

排作業，各師資培育單位須重新考量新制教檢考試時間及教檢命題方向

妥適規劃輔導時程，俾以協助輔導大四師資生教程學科及加強情境教學

實習演練，以提升本校教檢通過率。 
五、爰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請各師資培育

單位整合規劃執行，以強化職前師資培育階段教學實務之聯結。 
六、檢附本校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請參閱附件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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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頁 197)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九十五，頁 200)。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為明訂各學系專業選修學程以修畢至少1學程為原則，爰修正本校學程實

施辦法第7條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部分學系訂定較嚴格畢業條件，導致學生畢業困難，故本次修正重點

明確訂定各學系專業選修學程以修畢至少 1 學程為原則。 
二、另本校學則第 11 章業明定畢業條件，爰刪除本辦法第 7 條畢業條件相關

規定等文字。 
三、檢附本校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十六，頁 202)、

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九十七，頁 203)及現行條文(請參閱附件九十八，

頁 205)。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無) 
 
柒、散會 

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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